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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进一步加强财政支出管理，强化部门支出责任，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管理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9〕10号）及《关于开展2024年度县级预算单位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临财绩〔2025〕45号）等文件精神，我单位对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和专项支出进行了绩效自评，现将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机构设置情况
临武县市场服务中心于2000年8月经县编委批准设立， 2009年由副科级事业单位升格为正科级事业单位。县市场服务中心内设办公室、人事股、财务审计股、市场经营股、农村集贸市场管理股等5个职能股室；城关市场管理所、金江市场管理所、城南市场管理所、专业市场管理所等4个派出机构。
（二）人员编制情况
核定事业编制53人，实有事业编制50人,退休人员9人。
（三）主要职能职责
根据《中共临武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临武县市场服务中心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临编〔2011〕1号）文件，县市场服务中心主要工作职责为：负责全县国有市场的经营管理工作；负责所辖市场内的物业管理、划行归市、市场开发、改造维护工作；负责所辖市场内的治安、消防、卫生管理，维护市场秩序；负责所辖市场内交易场所和服务设施的建设、改造和管理，开展代储、代运、信息咨询等其它服务工作；负责所辖市场设施租赁费、物业管理费等符合国家、省规定的有偿服务费的征收管理；受县商务行政主管部门委托，组织开展全县市场体系建设和商业网点布局调整方面的调查研究，提出全县市场培育、建设和发展的意见和建议；承担全县农村集贸市场、中心城区非国有资产市场（专业街）管理工作；参与全县市场划行归市、混行经营、超门面（摊点）经营以及马路市场、乱摆摊点等综合整治工作；承办县委、县政府和县商务行政主管部门交办的其它工作任务。
（四）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1.对所辖市场（含下河街所辖门面等）进行建设与维护、服务与管理以及租赁费的收取工作。
2.为县城区各农贸市场周边通道秩序提供公益性服务与管理。
3.提供下岗职工再就业经商机会，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4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671.45万元，占全年70.77% 。其中：工资福利支出610.03万元；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 61.83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0万元。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24年度项目支出277.29万元，其中：专项商品和服务支出 148.55万元；专项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0万元；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0万元；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128.74 万元；对企业补助0万元；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支出0万元；其他支出0万元。
2024年度项目支出使用管理情况如下：
1.市场公厕管理专项经费：主要用于城关、城东、金江三个市场公厕的日常保洁管理费用。2024年支出数14万元。
2.市场管理中队专项经费：主要用于城区各农贸市场周边通道秩序整治费用及临聘协管人员工资。2024年支出数48.46万元。
3.预安农贸市场保洁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所辖农贸市场保洁员的劳务费支出。2024支出数33.23万元。
4.租赁城东市场地下停车场专项经费：2024年支出数6.8万元。
5.市场改造建设资金：主要用于2019年创国卫农贸市场提质改造工程建设资金。2024年支出数128.74万。
6.城东市场自产自销区域管理及卫生经费：2024年支出数7.98万元。
7.专项业务经费支出：38.09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本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本单位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综合评价结论。
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得分96分，评价等级为优秀。
（二）评价指标分析（或综合评价情况）。
 2024年，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县市场服务中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市、县重大决策部署，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从评价情况来看，我单位严格按照年初预算进行部门整体支出。在支出过程中，能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厉行节约。尤其是在项目经费支出上，我们能专款专用，按项目实施计划的进度情况进行资金拨付，无截留，无挪用等现象。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实行了先有预算，后有执行，预算执行有效，完成情况较好，基本达到预算绩效目标。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从全年项目落实来看，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相对较为合理，但由于绩效目标评价使用时间较短，所以部分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相对笼统，缺乏明确的评价依据和评扣分标准，在下年度还需在进行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时进行完善，不断细化绩效目标，能具体到项、到数字的尽量明确，不断提升绩效目标的可见性和可行性。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今后，为进一步用好单位各项资金，下一步的改进措施如下：
1.学习如何科学合理制订绩效目标和考核体系，充分发挥绩效目标设定的作用，让项目开展和绩效目标设定相互作用。
2.财务上会计核算要更加详细，为本单位各项活动的开展、总结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撑；
3.支出管理力度不够，业务工作分项需更加清晰，不能很好的对比支出和成果，投入与产出的效果，进而很难有针对性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进一步提出解决方案，今后还要多和相关项目分管领导多沟通，在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时尽量做到统揽全局，细致考虑。
九、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此次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按照《临武县县级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管理办法》（临财绩〔2023〕217号）实施，主要以《2024年度市场服务中心整体支出绩效基础数据评价表》、《2024年度市场服务中心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2024年度市场服务中心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和《2024年度市场服务中心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的形式体现，自评表及自评报告内容完整，权重合理，数据真实，评价客观。我单位将绩效自评结果作为完善工作机制，改进市场管理措施的重要依据。同时加强自评结果的应用，对有效支出安排预算，低效支出减少预算，切实提高单位预算绩效管理水平。此次自评结果将报送县财政局，并按照要求将绩效评价结果于5月30日前在政府门户网站进行公开。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根据我单位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无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附件：
1.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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